
























不得无故拒绝或拖延，否则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

九、 特别说明

乙方投标报价0号柴油单价以6.62元 /升为核算基准，92号汽油单价以

6.88元 /升为核算基准 (依据陕西省发改委网站2025年 5月 19 日发布《陕西

省成品油价格调整通告》陕南价区、 其他价区汽、 柴油最高零售价格) 。 在合同

履行期间，双方依据陕西省发改委网站每月发布的《陕西省成品油价格调整通告》

陕南价区92号汽油、 其他价区0号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为标准，若发布的最高油

价高于乙方投标报价的10% (含) ,且全年累计超过30日，则甲方按照各期发

布的最高油价与投标报价计算油价差额，同时对应各期内实际天数分别核算费用

后汇总， 作为增补费用； 若发布的最高油价低于乙方投标报价的 10% (含) ,

且全年累计超过30日，则甲方按照各期发布的最高油价与投标报价计算油价差

额， 同时对应各期内实际天数分别核算费用后汇总，作为扣减费用； 增补或扣减

费用，于年度合同期满，签订补充协议予以结算 。

十、 争议解决方式

在履行外包服务合同中若发生争议，双方应先行按照招投标文件及本合同约

定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可 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一、 合同未尽事宜， 由双方协商解决 。

十二、 其他

1.合同签订费用为本轮外包合同项下服务的全部费用。合同履行过程中， 如

产生新的费用，由双方依据本合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

2.如因自然灾害、城市建设、政策调整或者不可抗力原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

的，应该互相理解，妥善处理终止合同所涉及的相关事宜，互不追究对方责任。

3.合同构成的其他附件： 1) 招标文件； 2) 中标人投标文件； 3) 《安康市

城市管理执法局汉滨分局江北区域第三轮环卫作业市场化劳务外包工作标准及考

核办法》 。

4.本合同约定的合同期满，双方的权利、义务履行完毕后，本合同自行终止。

5.本合同一式六份，甲方三份、 乙方三份，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